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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浑南马宋公路改扩建二期工程“8·13”

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整改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2024 年 8 月 13 日 18 时 30 分许，沈阳市浑南区马宋公

路与沈阳绕城高速交叉点东北侧 300 米处，沈阳市重点公路

建设 PPP 项目—马宋公路改扩建二期工程施工场地，发生一

起一般高处坠落事故，造成 1 名工人死亡，直接经济损失约

180 万元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

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《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》《辽宁省安全

生产条例》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市政府成立由市应急管理局牵

头、市公安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总工会等有关单位参加的

事故调查组，并邀请市纪委监委和市人民检察院派员参加事

故调查工作。通过现场勘验、询问取证、综合分析论证，查

明了事故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，认定

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查清了涉事企业存在的问题，提出了对

涉事企业、有关责任人的处理建议以及事故防范整改措施。

2024 年 11 月 14 日，沈阳市人民政府审议通过了《事故调查

报告》，并印发了《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同意沈阳浑南马宋

公路改扩建二期工程“8·13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结案的批

复》（沈政〔2024〕80 号），同意事故结案。

依据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

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 号）

和《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辽宁省生产安全事故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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任追究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暂行办法的通知》（辽政办

〔2020〕15 号）有关规定，沈阳市安委会办公室组成沈阳浑

南马宋公路改扩建二期工程“8·13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评

估组，对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评估，形成《沈阳浑南

马宋公路改扩建二期工程“8·13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整改

落实情况的评估报告》。

一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2025 年 9 月 10 日，评估组通过到事故现场实地走访、

到相关部门查阅档案资料等，对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

全面评估。

（一）评估内容

1.事故归档、备案及公布的情况；

2.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处理意见的落实情况；

3.事故相关责任人员处理意见的落实情况；

2.事故责任单位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。

（二）评估方法

1.听取相关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及安全生产现状；

2.调阅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落实情况；

3.依据事故调查报告对相关单位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

行现场核查，出具评估意见；

4.收集、整理有关见证材料，起草评估报告。

二、事故归档、备案及公布的情况

市应急局按要求对事故案卷进行了归档；2024 年 11 月

18 日在沈阳市应急管理局官方网站对事故调查报告进行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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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文公布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三、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处理建议落实情况

（一）对相关单位（人员）行政处罚处理建议落实情况

1.沈阳永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，未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

体责任，安全管理制度不健全，未建立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

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；施工现场安全管理规定不

落实，临时停工区域安全管理不严格，对工人管理失控；施

工现场未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。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四条第一款、第四十一条第

一款第二款的规定，对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由沈阳市应

急管理局依法处理。

2024 年 12 月 16 日，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按照法定程序向

沈阳永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下达了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（沈）

应急罚〔2024〕调查-18 号），对其处以 55 万元罚款的行政

处罚，并于 2024 年 12 月 26 日收缴完毕。

2.张某新，沈阳永益公司总经理、实际控制人，未组织

建立并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

作机制，督促、检查马宋公路二期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工作不

到位，未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其行为违反了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对

事故发生负有责任，建议由沈阳市应急管理局依法处理。

2024 年 12 月 16 日，沈阳市应急管理局按照法定程序向

张某新下达了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（（沈）应急罚〔2024〕调

查-19 号），对其处以 25825.7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，并于 202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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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12 月 25 日收缴完毕。

（二）对相关单位（人员）其他处理建议落实情况

1.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，对劳务分包单

位监督检查不力。未对沈阳永益公司施工现场配备专职安全

生产管理人员情况、跨东北环铁路桥不稳定区域没有采取有

效安全防护措施情况及时督促整改。建议由沈阳市交通运输

局依法依规处理。

2025 年 4 月 11 日，沈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向

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

书（辽沈交罚决字〔2025〕0601001 号），对其处以 5 万元罚

款的行政处罚。

2.卢某海，沈阳永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马宋公路二期工

程施工负责人，施工安全管理工作不到位，没有对桥梁右幅

钢筋绑扎后的不稳固区域采取有效高处作业安全防护措施。

建议由沈阳市交通运输局依法依规处理。

2025 年 4 月 11 日，沈阳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队向

卢某海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（辽沈交罚决字〔2025〕

0601002 号），对其处以 9600 元罚款的行政处罚。

（三）对相关人员企业内部处理建议落实情况

卢某江，沈阳永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施工班长，对施工

班组人员安全管理不严格，施工结束后没有对施工区域进行

全面检查，未及时发现和制止工人进入封闭区域的行为。建

议由沈阳永益公司依据企业规章制度处理。

沈阳永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按照调查报告处理建议，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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卢某江进行了批评教育，处以 2000 元的罚款。并组织卢贵

江重新认真学习公司《现场安全管理规定》。

四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沈阳永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防范整改措施落实情

况

1.公司召开专题事故分析会，深刻分析事故原因，组织

公司主要管理人员和项目工长、各班组长对此次事故进行深

刻反思，汲取事故教训。对施工危险区域的施工人员重新进

行安全施工作业交底，增强员工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

能力。

2.强化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建立健全各项安全

生产规章制度，构建完善的管理体系，明确管理目标、管理

流程、岗位职责和监督机制，确保安全管理深入各个层级。

严把施工人员入口关，杜绝特种作业人员无证上岗等问题。

3.抓好安全生产教育培训工作。在做好全员安全教育的

基础上，严把进场教育培训关口，教育培训不合格的人员严

禁进场作业。重点加强对班组长的教育，充分发挥班组长班

组安全第一责任人作用，强化对班组人员的管理，确保班组

人员生产生活安全。

4.加强施工现场安全管理人员投入和管控。增加配备专

职安全管理人员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管理，组织安全检查，

及时掌握施工现场存在的不安全因素；对事故隐患和上级检

查中指出的问题，认真组织整改；对施工现场存在的不遵守

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操作规程等行为进行监督和改正提示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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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事故隐患消除在萌芽中。

（二）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防范整改措

施落实情况

1.增强企业安全生产意识，加强全体员工的安全教育培

训工作。大桥局东北分公司组织项目部开展全员安全生产教

育培训和警示教育，增强员工安全意识和技能，使员工了解

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、掌握安全操作规程、熟悉应急处理措施。

并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认真排查消除施工现场存在

的安全隐患。

2.强化落实安全责任。全面梳理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体

系，完善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，细化了岗位安全责

任清单。加大对施工现场的监督检查和问题整治力度，增加

了安全检查频次，对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等问题，立即要

求施工单位进行停工整改，并及时进行整改验收，验收不合

格不予复工。

3.建立健全并落实各项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。一是加强监

督检查，及时发现、纠正施工现场存在的各类违规、违章行

为，及时排除安全隐患。二是进一步加强对分包单位的安全

管理，明确双方的安全生产管理责任和义务，要求分包单位

监理健全安全生产管理体系，制定详细的安全生产管理制

度，配备齐全安全管理人员。三是加强对施工人员的安全教

育和培训，全面提高人员安全意识。四是在施工现场设置明

显的安全警示标志、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、定期进行安

全检查。五是加强现场施工组织管理，严格要求分包单位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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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施工方案、极速交底的要求进行现场施工，严格各项工序

卡控，做好监督执行。

五、评估组评估意见

事故评估组通过对沈阳永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、中铁大

桥局集团有限公司东北分公司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的综合评

估，认为沈阳永益建筑劳务有限公司、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

公司东北分公司对事故中发现的问题已按要求整改完成。

沈阳浑南马宋公路改扩建二期工程“8·13”

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评估组

2025 年 9 月 12 日


